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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及丧失对重要子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相关交易行为的考虑

为进一步优化相关企业股权结构，理顺国资管理关系，推进

企业市场化转型及实现区域更高质量发展，根据《关于仪征经开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7家公司国有股权划转事项的通知》及

本公司有权机构批复，扬州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发行人”、“新材料投资集团”）将所持仪征经济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仪征经开”）51%股权划

无偿转至扬州新材料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将所持仪征市

新材料产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产

业运营”）100%股权无偿转至扬州市兴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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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次股权划转后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交易涉及各方基本情况

（一）股权划出方：扬州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新材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10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李季，注册资本 171813.12万人民币，经营范围：房

地产开发经营；化工产业投资；化工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化工产

品仓储；化工产业基础设施建设；金属材料销售；汽车租赁；商

务信息咨询服务（上述项目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受让方：扬州新材料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新材料国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1年 11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李季，注册资本 200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市政设施管理；



3

土地整治服务；城市绿化管理；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房屋

拆迁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属材料销售；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停车场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为发行人

控股股东。

（三）股权受让方：扬州市兴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市兴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 11 月 14

日，法定代表人李季，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港口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股权投资；土地整治服务；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

城乡市容管理；游览景区管理；城市绿化管理；酒店管理；物业

管理；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环境污染

防治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文物文

化遗址保护服务；养老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4

1、仪征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仪征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9月 7日，法定

代表人赵国勇，注册资本 184964.5 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古镇

建设开发、管理、服务；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服务；市

场设施租赁、市场管理服务（限分支机构经营）；建筑材料、金

属材料、装饰材料、苗木销售（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安置

房建设；土地整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

理；股权投资；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仪征市新材料产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仪征市新材料产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0

月 22日，法定代表人朱自立，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经营

范围：供热管网建设；供热项目投资；蒸汽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港口经营；旅游业务；建设工程

施工；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园林绿

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城市公园管理；市政设施管理；花

卉种植；智能农业管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房屋拆迁服务；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水果种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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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茶叶种植；农副产品销售；园艺产品种植（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截至 2023年末/2023年度，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占比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总资产

仪征经开 1,460,632.10 32.40
产业运营 421,361.77 9.35
新材料投资集团合并 4,508,376.24 100.00

净资产

仪征经开 510,270.67 32.76
产业运营 79,136.02 5.08
新材料投资集团合并 1,557,368.50 100.00

营业收入

仪征经开 88,724.35 35.00
产业运营 57,499.68 22.69
新材料投资集团合并 253,468.38 100.00

净利润

仪征经开 7,875.06 39.55
产业运营 1,306.87 6.56
新材料投资集团合并 19,913.05 100.00

仪征经开总资产、净资产及营业收入占比均超过了发行人合

并报表范围上年末的 30%，该事项涉及发行人丧失重要子公司控

制权。

仪征经开和产业运营营业收入占比合计超过发行人合并报

表范围上年末的 50%，该事项涉及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

四、相关决策情况

2025年 1月 13日，发行人董事会已就相关事项做出决议并

提请股东审议，2025年 1月 14日，发行人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股权划转事项。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

经发行人内部决策通过，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五、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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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划转事项系公司正常业务调整需要，发行人未来将

继续围绕扬州化工园区招商引资和总体规划，从事项目配套服务

业务。子公司股权划出后发行人资产、负债将同比下降，资产负

债率降低。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及丧失对重要子公司实际控制权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为保护本公司存量债券投资人的利益，标的公司股权受让方

扬州市兴仪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为本公司截至本公告出

具日的存量无担保公司债券以及企业债券进行全额担保，对存量

有担保公司债券以及企业债券在原担保方无法偿付时，对差额进

行补足。担保函及决策流程正在办理中。

本公司对于存续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计划，

将积极落实存续债券的偿付工作，落实未来还款的资金来源，保

证本息的如期兑付，保护持有人的利益。

六、发行人与该子公司之间关联担保、资金占用情况及后续

调整安排

截至 2023 年末，发行人单体对仪征经开关联担保余额为

21.06亿元，对仪征经开单体其他应收款余额 1.50亿元，系资金

拆借，后续将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及时回款；截至 2023年末，发

行人单体对产业运营关联担保余额为 5.42亿元，无其他应收款

余额。上述关联担保、资金拆借情况暂无调整安排。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